
林周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（城市管理局）主动公开基本目录

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公开内容 公开时限 公开方式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

1

履职依据

政策文件

本级政府制发及部门制发的
规范性文件，包含发布机构
、标题、正文、文件编号、
成文日期、发布日期、有效
性等内容；未纳入行政规范
性文件管理的其他主动公开
的文件，包含发布机构、标
题、正文、文件编号、成文
日期、发布日期、有效性等
内容。

信息形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
内公开

政府网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国务院令第711号，第二十条第一款：行政法规、规章
和规范性文件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国务院令第711号，第五条: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，
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，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合法、便民的原则；第十三条：
除本条例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，政府信息应当公开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2 政策解读
文件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
、主要内容和解决的问题等

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展指引的通知》国办发〔2017〕47号：政府网站发布本
地区、本部门的重要政策文件时，应发布由文件制发部门、牵头或起草部门提供的解读材料
。通过发布各种形式的解读、评论、专访，详细介绍政策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
和解决的问题等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国办发
〔2016〕19号：主动做好政策解读。出台重要政策，牵头起草部门应将文件和解读方案一并
报批,相关解读材料应于文件公开后3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和媒体发布。《西藏自治区人民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指南（试行）的通知》藏政办发〔2024〕15号：政府
部门是政府政策文件解读的责任主体，要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“谁解读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将
政策解读工作同政策制定工作一体谋划部署推进，政策文件、解读方案、解读材料要同步组
织、同步审签、同步落实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3 机构职能 机关简介
机关职能，机构设置，办公
地址，办公时间，联系方式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国务院令第711号，第二十条第二款：机关职能、机构
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，负责人姓名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站发
展指引的通知》国办发〔2017〕47号：发布本地区、本部门、本机构的负责人信息，可包括
姓名、主管或分管工作等，以及重要讲话文稿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4 规划计划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
专项规划、区域规划、国土
空间规划、各单位工作计划
和总结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国务院令第711号，第二十条第三款：国民经济和社会
发展规划、专项规划、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5 行政处罚

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的
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本行
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
响的行政处罚决定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
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（2019年）第711号，第二十
条第六款：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
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

6 财政资金 财政预决算

本级政府和部门预决算说明
、表格、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
情况、重点部门的绩效文本
、重点项目绩效目标、绩效
评价结果、政府债务信息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
《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》财办发〔2019〕77号：一
般公共预算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，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表，一般
公共预算本级基本支出表，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表，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和余额
情况表；政府性基金预算：政府性基金收入表，政府性基金支出表，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
表，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表，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表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国有资
本经营预算收入表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，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，对下安排转
移支付的应当公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表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：社会保险基金收入
表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表；地方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
保险基金预算报表中涉及本级支出的，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
本支出应当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，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、分项目公开。对财政
转移支付安排、举借政府债务、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等重要事项进行解释、说明，并公开
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。地方本级汇总的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，包括预算总
额，以及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（区分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“公务用车运
行费”两项）“公务接待费”分项数额，并对增减变化情况（与预算对比）进行说明。地方政府
债务限额、余额、使用安排及还本付息等信息，包括：上年末本地区、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
政府债务限额、余额决算数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、还本付息决算数，以及债券资金使用安排
等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7 政府采购
本级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
录和标准，各类采购公告、
中标公告等信息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公共资源交易

网
政府采购网
政务新媒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（2019年）第711号，第二十
条第九款：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、标准及实施情况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
条：各级政府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。本条前三款规定的
公开事项，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8 重大建设项目

重大建设项目面向全社会主
动公开内容涵盖审批办事指
引与监督渠道、全流程各类
项目审批批复、招投标全过
程及处罚信息、土地征收全
套公示材料、项目重大设计
变更审批、参建单位与施工
图信息、工程质量安全监管
及处罚、竣工验收备案资
料，

根据项目流程进展实时公
开，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结
果信息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
个工作日内公开；依法必须
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招标人应
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
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，公示
期不得少于3日；其他信息
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
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（2019年）第711号，第二十
条第十款：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9 市政建设

市政道路、桥梁、燃气、供
排水、园林绿化、环卫等基
础设施的立项、招投标、建
设进度、验收及运营信息，
含相关行政许可办理情况。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（2019年）第711号，第二十
一条 除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，设区的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还应当根
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，主动公开涉及市政建设、公共服务、公益事业、土地征收、房屋征收
、治安管理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；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
况，主动公开贯彻落实农业农村政策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、
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、土地征收、房屋征收、筹资筹劳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。
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（城市管理局）

10 房屋征收

房屋征收决定、征收范围、
评估机构选定、补偿安置方
案、补偿协议、款项发放、
安置情况及救济渠道。

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
工作日内公开

政府网站
县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
（城市管理局）


